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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4月8日，政府發布了第41號法令，有關延長繳納稅款和土地租賃費的期限。 該法令自簽署之日起生效。以
下是某些關鍵內容的摘要：

該法令適用於從事以下各種商業活動並在2019或2020年產生收入的公司：

製造業

• 農業，林業和漁業；
• 食品生產加工；紡織與服飾製造業；生產皮革及相關產品；
• 木材加工、木材與竹子相關製造業（床、衣櫃、桌子、椅子除外）；稻草和編織材料產品製造業；
• 生產紙張及與紙張相關的產品；以橡膠和塑料產品製造業；
• 從其他非金屬礦物生產產品，金屬製造業；機械加工，處理和金屬塗層；
• 電子產品製造業，電腦和光學產品製造；
• 製造汽車和其他機動車輛（現在包括9個座位以下的汽車）；
• 生產床，衣櫃，桌子，椅子；
• 營建業。

服務業

• 運輸和倉儲業；住宿和餐飲服務；教育和培訓; 衛生和社會支援活動；房地產業務；
• 人力和就業服務活動；旅行社與旅行社業務相關的支持服務；
• 創作，藝術，娛樂活動；圖書館活動，自然資源的保護，博物館和其他文化活動；體育活動，娛樂活動；電影業.

其他範圍

• 優先生產工業支持性產品的製造業；
• 規定的重要機械產品；
• 規定的小型和微型企業；
• 銀行業–在特定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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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述商業活動的公司，可適用以下規定：

1.延長繳納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期限

• 大致上來說，關於延長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期限的規定與我們先前的更新類似。特別是：

o 2020年3月，4月，5月和6月（按月申報增值稅的公司）以及2020年第1季和第2季（按季度申報增值稅的公司）的增值稅繳納期限將從法定繳納
期限延長5個月。值得注意的是，此規定不適用於進口增值稅。

o 根據FY19 企業所得稅申報書應繳納的所得稅支付期限以及2020年第1季和第2季的企業所得稅預繳期限將從法定期限往後延長5個月。如果公司
已經結算了FY19的企業所得稅，則可以抵扣其他稅項。

• 規定範圍內公司的從屬單位和分支機構，若其為分別向當地稅務機關提交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申報書，也將有權獲得上述延期。但是，如果分支機構
和從屬單位不在前述規定範圍內進行商業活動，則不可延期。

2. 延長個人經營戶和家庭經營戶繳納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期限

• 與我們的最新更新類似，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的繳納期限將延長至2020年12月31日，適用於從事上述商業活動的個人戶和家庭經營戶。

3. 延長支付年度土地租賃費的期限

• 那些直接向國家租賃土地，每年支付土地租賃費並從事前述商業活動的公司，可以延長2020年首次付款5個月（從2020年5月31日起）。

4.同時從事規定範圍內和規定範圍外之商業活動的公司

• 該法令規定，同時從事多種商業活動和具有各種土地租賃合同的公司有權獲得所有稅收和土地租賃付款的延期。

3



PwC

5. 行政要求

• 該法令要求符合條件的公司向其當地稅務部門提交要求（以第41號法令所附的表格），並附上其每月或每季度的納稅申報表。截止日期為2020

年7月30日，如果未能按時完成，將會喪失這些福利。提交可以通過電子方式或其他方式提交，並且在一次的申請中涵蓋所有合格期間的各式
稅費和土地租賃費。

• 如果公司在國家所屬的不同地點租賃土地，則其當地稅務部門必須將提交的申請表的副本發送到其他地點的相關稅務部門。

• 這是納稅人的自我評估，稅務機關沒有義務告知或確認此延期要求是否可以接受。延長納稅期限期間將不計算任何滯納金。

• 但是，第41號法令還規定，在延期期間，如果稅務機關有“根據”確定納稅人不符合延期條件，則稅務機關將向納稅人發送書面通知以取消延期，
並要求納稅人支付所有稅款，土地租金和滯納金。如果是在將來的稅務稽核中發現此事實，那麼納稅人還應承擔滯納金利息和行政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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